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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民爆企业经营行为的意见(试行)

各民爆器材生产、经营企业：

为加强我省民爆行业管理，规范民爆企业经营行为，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促进全省民爆行业安全、健康、和谐、有序发展，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经营企业

1、各经营企业要依法经营，诚信服务，建立完善民爆物品销售规章制度，强化营销管理和责任制。民爆经营企业要成立购买民爆产品领导组，由总经理任组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副总经理、分公司或子公司经理、纪检部门负责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主要职能是对民爆产品的购入进行分析评价，确定购进民爆产品的数量、价格、生产企业等。领导组要建立运行制度，健

全工作机制，实行阳光作业。购入民爆产品要根据使用单位的需求，按照“就近、优质、安全”和“公开、公平”的原则，由购买领导组集体研究确定。纪检、职工代表全过程监督。要坚决抵制不正当竞争，防止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

2、购买程序

①编制购买计划：每年的四季度，总公司要组织各分公司或子公司，根据使用单位的需求，编制下年购买计划。

②审定：购买民爆产品领导组根据各分公司或子公司报的计划进行审定，集体确定供货单位和购买数量，纪检、职工代表参与监督。

③签订买卖合同：购买执行部门按照领导组确定的供货单位和数量与供货单位签订合同。

④验收：购买执行部门购回民爆产品后，公司要组织有关人员验收并签字，然后办理入库手续。

⑤货款支付：购买民爆产品后经营企业要在合理的期限内将货款支付供货单位，货款支付要通过银行帐户转账，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交易，不得拖欠货款。

二、生产企业

1、各民爆生产企业要建立完善营销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并严格执行。

2、按照生产许可的品种和数量，依法生产，依法销售；不得超出生产许可的品种、产量进行生产和销售。

3、提高市场占有率，一是要靠优质的产品，二是要靠良好的售后服务。不得以低价倾销等销售手段搞不正当竞争。

三、纪律规定

经营企业、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严格程序，规范操作。企业各级领导、业务人员要廉洁从业，坚决抵制商业贿赂,对工作不负责任,违反规定的行为，要按有关规定追究单位或个人的责任。

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定期检查企业执行上述规定的情况，对违反规定程序个人决定购进民爆产品、故意拖欠货款、舍近求远导致长途运输等违规行为，要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在一定期限内撤消其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停止其经营活动。

主题词：民爆管理 规范 经营行为  意见

抄报：国防科工委民爆局

抄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

山西省国防科工办            2007年7月24日印发

